
东港区人民法院昨公开宣判醉驾案警示大众

八名醉驾司机五人骑摩托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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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1 8日讯 (记
者 化玉军 通讯员
刘元元 ) 1 8日上午，东港
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
8起酒后驾驶案件，8名
酒驾司机分别被判拘役
一个月零十五天至两个
月不等，并处罚金2000元
或3 0 0 0元。这8名酒驾者
中，5人驾驶摩托车。

18日上午10点多，记
者来到东港区人民法院
第二审判庭。该审判庭
内，坐了几十位前来旁
听的被告人家属以及普
通市民。

1 1时，审判员宣布
开庭，8名酒驾被告人被
法警一一押进审判庭。
据了解，这8名酒驾司机
中，有5名是骑摩托车酒
后驾驶，1名是开着手扶
拖拉机酒后驾驶，另外
两名分别是驾驶小型套
牌汽车和轿车。

第一个被宣判的是
酒后驾驶的李某。2011年
8月1 1日1 3时许，被告人
李某酒后无证驾驶无牌
二轮摩托车，沿着204国
道由南向北行驶至日照
市东港两城镇大桥路段
时，与一辆客车追尾相
撞。

后来经过鉴定，被
告人李某静脉血中检出
乙 醇 成 分 ，含 量 为
9 7 . 1 0 m g / 1 0 0 m l ，经判
决，被告人李某犯危险
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
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在 这 批 被 宣 判 的
“醉酒驾驶”的案件中，
葛某、沈某、郑某和纪某
4 名被告人也是骑摩托
车酒后驾驶。

宣判结束后，该庭审
判员厉翠菊法官告诉记
者，东港区人民法院开展
这次危险驾驶集中审判
活动，就是对已经触犯刑
律的犯罪分子做出判决，
严厉打击危险驾驶行为，
震慑那些怀有侥幸心理
仍在以身试法的人员，引
导市民自觉养成“饮酒不
驾车，驾车不饮酒”的良
好习惯。

厉翠菊介绍，从去
年 5 月 1 日 正 式 实 施 的

《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
危险驾驶罪，醉酒后驾
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
构成犯罪后，东港区人
民法院一共审判了2 5起
醉酒驾驶案件，其中8起
案件是骑摩托车醉驾案
件。

“多数骑摩托车酒
驾的人都是在村镇的道
路上出的事故。因为他
们会觉得在村镇查得不
如市区严。希望市民不
要 存 在 侥 幸 心 理 。”她
说。

旁听的市民于先生
说，这次对酒后驾驶司
机的审判，使他很受震
撼 ，“ 他 们 的 教 训 很 惨
痛，以后一定记住开车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
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本报4月18日讯(见习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张凯) 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
日照路派出所日前破获一起拾取银行卡
诈骗案，违法嫌疑人王某拾取受害人万先
生的一张银行卡，从里面取走700元钱。

3月25日上午8时，东港区万先生在日
照南路华益大厦下一家银行ATM机上取
钱之后，将银行卡遗忘在ATM机内。

当日12时左右，他看到银行卡取款短
信通知，知道自己的银行卡里被取走了
700元钱，这才想起自己上午忘了拿银行
卡，万先生立刻报警。

接到报警后，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
日照路派出所办案民警立刻调取了当日的
监控录像。通过录像发现，共有三个人接触
过万先生的银行卡，但前两个人并没有从
里面取钱。

4月10日，民警将王某依法传唤到日
照路派出所，王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原来，违法嫌疑人王某捡到银行卡
之后，发现银行卡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六个
数字，输入后发现是银行卡密码。于是，王
某将万先生银行卡上剩余的700元钱全部
取出。

公安机关依法以信用卡诈骗对王某
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将其非法所得700

元扣押，返还给受害人万兴彬。
据了解，万先生因为工作需要，办理

了很多银行卡，他怕记不住密码，因此才
将密码写在银行卡背面，给王某以可乘之
机。

日照路派出所民警提醒市民，在
ATM机上取款后，一定要记得拿走银行
卡。不要把银行卡密码等重要信息让人轻
易看到，给违法分子可乘之机。

提完款忘拿卡
被人取走七百元

根据国家《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
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100 毫升
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 20-80 毫克的驾驶
员即为酒后驾车，80 毫克以上认定为醉
酒驾车。

被告人纪某静脉血检出乙醇含量
最多。2011 年 12 月 24 日 19 时许，被告

人纪某醉酒后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行
驶至东港区海滨二路与天津路交叉路
口处被查获。

经鉴定，被告人纪某静脉血中检出
乙醇成分，含量为 221 . 01mg/100ml 。经
判决，被告人纪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
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超醉驾标准近两倍被拘役两月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1 年 9 月 16

日 9 时许，被告人沈某酒后驾驶二轮摩
托车沿东港区日照街道将帅沟村村通
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将帅沟村路口左
转弯时，与由东向西的行人范某相撞，
至范某受伤，被告人沈某负该事故的全
部责任。

经鉴定，被告人沈某静脉血中检出
乙醇成分，含量为 106 . 06mg/100ml 。事
故发生后，沈某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共
计 9000 元。

经判决，被告人沈某犯危险驾驶
罪，判处拘役一个月零十五天，并处罚
金二千元。

酒驾赔偿受害人损失九千元

格格案案例例一一

格格案案例例二二

18日上午，东港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8名酒驾者。 本报记者 化玉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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